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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

检查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 

 

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保荐人”）作为对贵公司进行持续督

导的保荐人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——持续督

导》的有关要求，对贵公司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。 

基于 2023 年度现场检查，本保荐人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： 

1、公司应收账款同比大幅增加，提请公司关注持续关注欠款方的资信情况

及款项的回收情况，并积极做好经营应对和风险防范措施，强化经营风险防范意

识。 

2、加强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规则》

《自律监管指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》《上市

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内部培训，深入学习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和治理制度，增强自我规范、自我提高、自我完善的意识。 

3、全面梳理、健全并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，完善资金管理、关联交

易、信息披露等相关内控制度，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，杜绝出现任何

形式的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，切实维护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。 

4、提高信息披露工作水平，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及

时性，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做好相关

信息披露工作。 

5、建议公司继续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合规合理使用募集资金，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，确保募投项目完成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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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预期收益。 

附件：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

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》 






